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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sits
 

the
 

so-called
 

digital
 

labour
 

debate
 

to
 

clarify
 

and
 

problematise
 

the
 

many
 

different
 

positions
 

in
 

this
 

debate.
 

Synthesising
 

the
 

most
 

promising
 

arguments
 

from
 

the
 

different
 

positions
 

in
 

the
 

debate 
 

the
 

article
 

outlines
 

a
 

theory
 

of
 

digital
 

media
 

usage
 

as
 

exploited 
 

value-producing
 

labour.
 

In
 

doing
 

so 
 

the
 

article
 

criticises
 

the
 

Autonomist
 

Marxist
 

tradition
 

and
 

argues
 

for
 

the
 

utility
 

of
 

a
 

value-form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the
 

question
 

of
 

free
 

digital
 

labour.
 

In
 

conclusion 
 

the
 

article
 

argues
 

for
 

more
 

analytical
 

attention
 

to
 

the
 

ways
 

in
 

which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can
 

engender
 

new
 

processes
 

of
 

production
 

and
 

thereby
 

also
 

new
 

types
 

of
 

unpaid
 

value-

producing
 

labour.

Keywords 
  

Digital
 

technologies 
 

digital
 

labour 
 

Marx􀆳s
 

theory
 

of
 

value 
 

productive
 

and
 

unproductive
 

labour 
 

circulation
 

and
 

production 
 

Autonomist
 

Marxism 
 

value-form
 

theory

Sourc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riple
 

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 
 

2024 
 

22 2  
 

498-517.

Notes
 

on
 

the
 

translator YAN
 

Zhehao
 

is
 

a
 

PhD
 

candidate
 

at
 

the
 

Colleg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primarily
 

focusing
 

on
 

Legal
 

and
 

diplomatic
 

translation.
 

For
 

academic
 

inquires
 

or
 

collaboration
 

opportunity 
 

please
 

contact
 

him
 

via
 

the
 

email 
 

yanzhehao2021@ 163. com.

280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數字技術時代的價值與生產性勞動:
重審數字勞動之爭

索倫·伯格·索倫森 / 文
哥本哈根商學院,丹麥

閆哲浩 / 譯
四川外國語大學

摘　 要:本文重新審視了所謂的數字勞動論爭,旨在理清並問題化該爭論中的諸多不同立場。 通過綜合各方立場

中最具前景的論點,文章勾勒出將數字媒體使用視為被剝削的價值創造勞動的理論框架。 在此過程中,本文批判

了自治馬克思主義傳統,並論證了價值形式理論方法在研究免費數字勞動問題上的適用性。 最後,本文呼籲應更

多地從分析角度關注當代資本主義技術發展如何催生新的生產流程,進而催生新型無報酬但創造價值的勞動

形式。

關鍵詞:數字技術;數字勞動;馬克思的價值理論;生產性勞動與非生產性勞動;流通與生產;自主論馬克思主義;價

值形式理論

來　 源:本文原載於《傳播、資本主義與批判》 ( Triple
 

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 2024 年第 22 卷第 2

期,第 498-517 頁,因篇幅要求譯文有刪減。

一、
 

引言

本文旨在闡釋圍繞免費數字勞動問題所展開的數字勞動論爭中的諸種立場。 所謂免費數字勞動,即認

為數字技術已使資本能夠將諸如數字媒體使用等閒暇活動作為一種生產性勞動加以剝削。 本文意在厘清,
在馬克思主義價值理論框架下及數字技術發展的背景中,該論爭對於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生產性勞動的關鍵

意義。
首先,本文介紹論爭中的兩種主要立場,並探討其與自治馬克思主義傳統之間的關聯。 繼而,文章引介

另外三種立場並評析其利弊;在此基礎上,又提出第六種基於價值形式理論的立場,旨在構建一種將數字媒

體使用視為價值創造勞動的理論。 後續兩節對該理論進行了具體闡述:一是討論生產與流通的關係;二是

分析定向廣告空間的創造作為一種依賴數字媒體用戶價值創造勞動的生產過程,文章最後總結指出,應加

強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生活商品化的趨勢,以及這種趨勢所產生的對無酬生產性勞動的新型剝削形式。

二、
 

數字勞動論爭

所謂數字勞動論爭,是指 2012 年間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Christian
 

Fuchs)與亞當·阿維德森( Adam
 

Arvidsson)、埃拉諾·科萊奧尼(Elanor
 

Colleoni)之間展開的一場學術交鋒,相關文章主要發表於《傳播、資
本主義與批判》和《信息社會》 (The

 

Information
 

Society)期刊。 這場論爭的核心問題在於:隨著數字技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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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主要是在線數字平臺的興起,以及隨之而來的所謂『生產性消費』或『產消合一』的興起,即生產與消費

界限的模糊化———是否意味著已經與工廠或企業內部傳統的雇傭勞動剝削模式發生了決裂。 這場論爭可

以追溯到達拉斯·斯麥茲( Dallas
 

Smythe)提出的受眾勞動概念。 該概念與蒂齊亞納·特拉諾瓦( Tiziana
 

Terranova)關於互聯網免費勞動的理論闡述,共同構成了福克斯提出的『數字媒體使用可被視為一種新型受

剝削的價值生產性勞動』這一論點的重要理論背景。 盡管這一理論背景對該論爭至關重要,但本文旨在探

討近期數字勞動論爭中的各色立場。
近期出版的研究表明,這一論爭依然具有現實意義。 以比利奇等人所著的《數字壟斷的政治經濟學》

(Political
 

Economy
 

of
 

Digital
 

Monopolies)為例,他們認為數字媒體公司的廣告模式並不創造新價值,其價值

是對被廣告產品價值的扣除,谷歌等大型科技公司實現的價值並非源自自身生產過程,而是來自投放廣告

企業的商品生產過程。[ 1 ] 同理,克里斯蒂安斯(Tim
 

Christaens)遵循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思路,主張『平臺

公司將社會合作私有化、依賴租金生存』,主張平臺公司私有化社會合作、依賴租金生存,不產生新的剩餘價

值。[ 2 ] 近期研究已普遍趨同於:數字媒體公司所實現的利潤構成了一種租金形態。[ 3 ] 針對這一理論共識,
本文將論證:將數字媒體的使用概念化為價值生產勞動在理論層面具有可行性。

(一)
 

免費數字勞動論

福克斯是『數字媒體的使用構成價值生產勞動』這一論點的主要倡導者。 福克斯認為,原因在於這種使

用行為參與創造了他所謂的『互聯網產消者商品』,即數字媒體公司向廣告商拍賣的定向廣告空間。 這意味

著,『該商品中包含的剩餘價值,部分由用戶創造,部分由公司雇員創造。 區別在於,用戶從事的是無酬勞

動,因此———從貨幣層面而言———其實質是受到了無限的剝削。』對數字媒體用戶的剝削體現了當代資本主

義的一種普遍趨勢,即越來越多的社會生活領域正日趨商品化,生產性勞動正被外包或『眾包』給消費者。
這種外包延伸至:

『知識創造與再生產以及諸如家務勞動、照護勞動、教育勞動、情感勞動、性勞動等『再生產性勞動』
也被囊括其中。 這使得身處當代資本主義中的個體,每日需耗費大量勞動時間,通過無酬的抽象勞動

為資本創造價值』。[ 4 ]

數字媒體使用僅是當前歷史階段中,資本憑借其生產剩餘價值的能力而成功剝削的一種無酬勞動形

態。 福克斯這一分析的基礎,主要源於馬克思關於『總體工人』或稱『集體工人』的理論闡述。 根據該理論,
任何勞動只要可被視為『總體工人的一個器官』並執行『其所屬的某一種職能』,即具有價值生產性。[ 5 ] 實

際上,福克斯的分析導向了這樣一個結論:在當代資本主義中,一切人類活動都是創造價值且受剝削的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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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非物質勞動與利潤的租金化轉向

其他學者認為,數字產消行為可被視為自治馬克思主義『非物質勞動』概念的典型範例。 這一概念最初

由莫里齊奧·拉紮拉托(Maurizio
 

Lazzarato)提出,意指『生產商品信息和文化內容的勞動』。[ 1 ] 自治主義

馬克思主義者並不將非物質勞動的擴散視為當代資本主義中一種量的主導趨勢,而是將其視為質的主導,
這種主導地位正在引發資本主義經濟的轉型;由日益自主化、去中心化的諸眾所開展的協作性、交往性與認

知性勞動,正在創造一種『不可度量的生產力』。 這種生產力已無法與勞動時間的量化標準直接對應,導致

資本在生產過程中逐漸演變為外在的寄生性存在。[ 2 ]

在此視角下,由於剝削已蔓延至馬里奧·特龍蒂( Mario
 

Tronti)所稱的『社會工廠』全域,[ 3 ] 社會存在

的所有領域都成為價值生產的場域,這使得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都變得具有價值生產性,這使得基於社會

必要勞動時間的抽象勞動的核心定義變得難以為繼。 自治馬克思主義者據此認為,價值規律正陷入危機,
利潤積累日益呈現為租金榨取的形式,而非對價值生產勞動的剝削。[ 4 ] 這一理論傳統構成了數字勞動論

爭中一種主流觀點的背景。 該觀點認為,數字媒體公司並非在傳統意義上生產價值,而是從脫離資本控製、
自主從事非物質生產的無定形諸眾身上,汲取剩餘價值。

(三)
 

金融價值與情感投資

在數字勞動論爭中,自治馬克思主義立場的首要代表是阿維德森和科萊奧尼。 他們認為,福克斯關於

數字產消行為的理論闡述存在根本性缺陷,因為它將正統馬克思主義分析強行套用於已超出馬克思勞動價

值論解釋範疇的現象。 在阿維德森和科萊奧尼看來,分析數字平臺需要重新考量價值概念本身,必須考察

『金融價值與情感投入之間的關係』。 他們提出這一主張是基於以下兩點[ 5 ] :

1.
 

『社交媒體平臺上的價值創造與生產時間的量化關係薄弱』。
這意味著『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前提不再成立』,且『價值愈發與建立和鞏固情感紐帶的能力

相關聯』。
2.

 

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日益加深的金融化意味著,『信息資本主義中價值的實現,總體上不應被理解

為主要通過商品銷售完成』,而應被視為通過『金融租金』實現。

基於上述理由,阿維德森和科萊奧尼批評福克斯關於免費數字勞動的理論存在概念混淆。 福克斯將傳

統的階級概念與自治馬克思主義的諸眾概念自相矛盾地結合在一起,而後者『本應被理解為『階級』的一種

後馬克思主義替代方案』。 此外,阿維德森和科萊奧尼認為,福克斯關於數字媒體用戶受到無限剝削的論斷

具有誤導性。 因為,如果將(例如)Facebook 的利潤分攤到其用戶頭上,『每位 Facebook 用戶作為「剩餘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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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削受害者」所涉及的金額僅為每年 0. 7 美元』。

(四)
 

福克斯的回應

針對上述批評,福克斯反駁稱,阿維德森和科萊奧尼將社交媒體公司的利潤視為價值的直接體現,這說

明他們誤解了馬克思。 因為他們沒有考慮價值與價格之間的差異,而根據馬克思的論述,這兩者並非必然

一致。 在福克斯看來,『價值是對生產過程的度量,價格是對商品流通過程(銷售)的度量』,這意味著『對勞

動的剝削發生在商品銷售之前』 [ 1 ] 。 因此,阿維德森與科萊奧尼(實際上)在使用一種『主觀主義價值概

念』,其更接近於新古典價格理論,即價值並非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客觀表現,而是市場參與者情感依附的

結果。
福克斯同時強調,哈特(Hardt)和奈格里(Negri)的諸眾概念並非後馬克思主義範疇,而是旨在批判那種

認為只有雇傭勞動者才屬於生產性工人的正統階級觀念。 在他看來,自治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工廠概念恰恰

使我們能夠理解,『當今,無酬勞動者同樣具有生產性』。 福克斯通過對社會工廠概念的重新闡釋,堅持了價

值取決於生產過程中耗費的勞動時間這一定義,並由此駁斥了『價值規律陷入危機』及『當代資本主義利潤

趨於租金化』的主張。

三、
 

數字勞動辯論的立場圖繪

繼福克斯與阿維德森及科萊奧尼的論戰之後,愛德華·科莫爾( Edward
 

Comor)等學者指出,福克斯對

勞動價值論的闡釋將生產性勞動的剝削擴展至『字面意義上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的程度。[ 2 ] 這種觀點在

理論上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它意味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關鍵範疇(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將失去解釋效

力』。 與之相對,科莫爾等學者主張,數字媒體行業的生產性勞動僅存在於對數字媒體公司雇員的剝削過程

中。 這與戈蘭·博林(Göran
 

Bolin)早前的斷言遙相呼應,即『勞動主體並非觀眾,而是統計學家』。 在數字

媒體語境下,這意味著只有為谷歌等企業工作的數據分析師才應被視為遭受剝削的創造價值的勞動者。[ 3 ]

另一種立場以布魯斯·羅賓遜(Bruce
 

Robinson)等人為代表,主張數字媒體公司的積累模式『……並非

基於獨立且自我維持的價值創造』,而是『依賴於消耗經濟中其他領域所生產的價值』。[ 4 ] 同樣,約翰·邁

克爾·羅伯茨(John
 

Michael
 

Roberts)認為,數字媒體『產消者實際上並不創造剩餘價值』,而是幫助『處於流

通領域中的非生產性資本創造利潤』。 羅伯茨指出,媒體公司獲取的利潤實則是『對生產領域已創造的剩餘

價值進行租金化抽取』的一種形態。[ 5 ] 這些學者認為,所有發生在流通領域的勞動———包括廣告活動,自
然也包括數字媒體的使用以及為廣告型媒體公司進行的數字勞動———均不生產價值。

最後,部分評論者提出信息商品整體上不可能包含任何價值,因此這類商品的生產活動也不能被視為

價值生產性勞動。 例如,特謝拉(Teixeira)和羅塔( Rotta)指出,由於商品化信息可以被零成本地無限復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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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無論由誰生產,價值始終為零』 [ 1 ] 。 同樣,里吉(Rigi)和普雷( Prey)認為,數字媒體用戶的活動不具

有價值生產性,因為他們創造的信息『不具有交換價值———數字復製與電子傳輸所需的成本和時間均可忽

略不計』。 在他們看來,『數字復製時代的所有信息皆符合此特征』 [ 2 ] 。
基於以上闡述,我們可以對數字勞動論爭中的不同立場作出初步梳理:

立場
 

1:
Andrejevic

 

2012 
 

2013 
Fisher

 

2012 
 

Fuchs
 

2012a 
 

2012b 
 

2015 
Kostakis

 

2009 
Rey

 

2012.

立場
 

2 
Bolaño

 

&
 

Vieira
 

2015 
Comor

 

2015 
 

Caraway
 

2011.

立場
 

3 
Roberts

 

2016 
 

Robinson
 

2015 
 

Reveley
 

2013.

立場
 

4 
Rigi

 

and
 

Prey
 

2015 
 

Taixeira
&

 

Rotta
 

2019.

立場
 

5 
Arvidsson

 

and
 

Colleoni
 

2015 
 

Böhm
 

et
 

al.
 

2012 
 

Brown
 

2014.

數字媒體使用以及

大多數人類活動,均

可 被 視 為 生 產 性

勞動。

生產性勞動應僅限

於雇傭勞動者,且唯

有數字媒體公司的

雇員才能被認定為

受剝削的生產性勞

動者。

流通領域中的任何

活動均不能被視作

價值生產行為,數字

媒體企業的利潤實

質上是從工業資本

企業再分配而來的

剩餘價值。

信息商品不蘊含價

值,數字媒體企業的

雇員僅在提供商品

化服務的意義上才

創造價值。

由於數字媒體使用等非

物質勞動的擴散,勞動

時間已不再是價值的衡

量尺度,利潤積累已轉

化為對自主諸眾所創造

公共資源的租金榨取。

表 1　 關於數字勞動爭議的不同立場概覽

福克斯理論的核心缺陷是,過度泛化生產性勞動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概念,使其喪失分析效力,將當代

資本主義描述為無孔不入、運行平滑的體系。 赫斯蒙德哈爾夫評價斯麥茲觀點時便指出,這種立場粗糙、還
原論且功能主義,低估了資本主義內部矛盾與鬥爭。[ 3 ]

即便社會工廠概念有助於識別新型無酬生產性勞動,休斯也指出,諸眾概念與生產性勞動的泛化,使我

們無法定位勞動者挑戰資本的關鍵節點。[ 4 ] 然而,正如後文將論證的,聲稱『剝削全天候存在且遍及社會

每個角落』顯然是一種誇張,但這並不排除某些休閑活動被轉化為價值生產性勞動的可能性。
就第二種立場而言,我們沒有理由不將諸如企業誌願服務或無薪實習等活動視為價值生產性勞動。 正

如羅德里戈·芬克爾斯坦(Rodrigo
 

Finkelstein)所論證的,勞動成為價值生產性勞動的必要條件並非獲取工

資,而嵌入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之中[ 5 ] 。 馬克思在《直接生產過程的結果》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中明確指出:『唯一的生產性勞動,是那種在資本增值過程中被直接消耗的勞動』,且『每個生

產性工人都是雇傭勞動者,但並非每個雇傭勞動者都是生產性工人』 [ 6 ] 。 本文的論點之一是:獲得報酬與

成為生產性勞動者之間的分離關係同樣可反向成立———勞動者無需獲得工資也能創造價值。 正如休斯指

出的,除了那種『不直接為資本創造價值』卻再生產自身生存所需的非生產性雇傭勞動外,資本主義社會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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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另一種勞動形態:『不為勞動者生存作出貢獻、卻直接為資本創造價值的無酬勞動』。[ 1 ]

因此,盡管資本主義作為社會系統依賴於勞動者的再生產及其報酬支付,但這並不意味著資本不會竭

力壓縮工資,直至使生產性勞動淪為無酬狀態。
第三種立場的問題在於,其對生產與流通領域進行嚴格區分的做法,可能忽視技術中介下的社會變革

如何催生新型生產過程及相應的生產性勞動形態。 當我們註意到生產、流通與消費之間日益模糊的邊界

時,分析當代資本主義將以往不屬於資本積累過程的社會生活領域進行商品化的趨勢至關重要。 正如大

衛·哈維(David
 

Harvie)所言,若『資本的趨勢在於(試圖)使一切勞動都成為價值生產性勞動』確屬事實,我
們就應當警惕任何將生產性 / 非生產性二分法與生產 / 流通分野進行過度僵化捆綁的做法。[ 2 ]

針對第四種立場,帕克赫斯特(Parkhurst)等學者對信息商品的這種觀點提出了異議。 他們認為里吉與

普雷的分析建立在缺乏知識產權的反事實情境之上,更重要的是,計算信息商品所含價值的相關因素並非

單個單元的價值,而是『單位成本乘以單位數量』 [ 3 ] 。 因此,即便創造定向廣告空間的復製成本趨近於零,
也不意味著此類信息商品應當被視為無價值之物。

四、
 

對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批判

最後,第五種立場:更廣義的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路徑已面臨來自多位評論者的批評。 其一,對『非物

質勞動』的強調,錯誤將當代資本主義經濟歸為『無重量』『非物質』,忽視了信息通信技術產業依賴的物質勞

動與基礎設施,掩蓋了福克斯所言『數字勞動國際分工』中,全球南方勞工在視野外完成的基礎設施製造

勞動。
另一種批評針對的是非物質勞動無法用勞動時間衡量的主張。 喬治·卡芬茨(George

 

Caffentzis)反對

這種『不可度量論』,他指出:『創造……所謂「非物質」產品並將其轉化為知識產權的過程,是一個在時間中

展開且可以被(並且正在被)度量的過程』。[ 4 ] 福克斯在批判阿維德森和科萊奧尼時也提出了這一反對

意見:

『情感與情緒的產生,離不開在時空之中進行的勞動實踐。 積極的情感、關係、態度和聲譽並非憑

空生成,而是通過持續勞作來創造和維護的,這一過程既耗費大量時間,也需在特定空間內進行』。[ 5 ]

第三種批評針對的是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對諸眾非物質勞動相對於資本自主性的過度樂觀判斷。 例

如,特雷莎·埃伯特(Teresa
 

Ebert)與馬蘇德·紮瓦紮德(Mas􀆳ud
 

Zavarzadeh)指出,這種預設的自主性不過

是左翼幻想,它掩蓋了『經濟關係的無聲強製』在當代資本主義中是如何持續支配著工人與消費者的。[ 6 ]

通過強調諸眾相對於資本的自主性,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支持者們因而高估了當前資本主義階段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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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解放潛能。
這種樂觀判斷還伴隨著對《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Grundrisse)中所謂『機器論片段』的獨特解讀。 馬克

思關於『一般智力』發展的理論闡述,並非指資本主義內部的價值規律會因為彌散的『大眾智能』的自主協作

而瓦解;相反,它是指資本有機構成的不斷提高,指向了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中克服資本主義的可能性。
然而,這種可能性只有通過工人階級為推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進行的政治組織才能真正得以實現。

正如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令人信服地論證的那樣,資本形式那種阻礙一般智力『完全實現』的力

量,並未因其產出的新非物質產品而消解。[ 1 ] 相反,正如斯坦霍夫(Steinhoff)所揭示的,資本正積極利用人

工智能驅動的監控軟件等新興數字技術,將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傳統稱為『非物質』的那種勞動,統攝於資

本增殖的強製邏輯之下。[ 2 ] 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者低估了資本持續將物質與非物質勞動統攝於價值形式

之下的能力,因為他們錯誤地將勞動對資本的實質統攝,等同於福特主義積累體製時期特定的社會分工形

式。 然而,『形式統攝』與『實質統攝』這兩個概念,不應被視為僅僅歸屬於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而
應被視為一種分析範疇,用來描述可能同時包含兩種組織形態的具體勞動過程的不同配置方式。[ 3 ]

因此,對於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者而言,勞動創造價值的性質是基於一種對價值理論的自然主義解釋,
這種解釋將抽象勞動僅僅視為人類能量的純粹耗費。 正如後文將表明的,這意味著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者

過分強調了非物質勞動的具體內容,從而忽視了物質與非物質的產品作為價值載體商品的出現,並非源於

產品的物質特性,而是源於其生產過程得以組織的特定社會形式。

五、
 

第六種視角? 一種價值形式理論的路徑

弗雷德里克·哈里·皮茨在其著作《批判當今資本主義》(Critiquing
 

Capitalism
 

Today)中主張,將『馬克

思新解讀』與『開放馬克思主義』相結合,有助於理解技術進步所實現的資本主義發展中的延續性而非變

革。[ 4 ] 與那些批評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不夠唯物』的觀點不同,皮茨認為問題恰恰在於不夠『非物質主

義』。 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路徑的問題並不在於它:

『……忽略了勞動的物質基質,而在於它過度
 

關注勞動物質基質的轉型———即具體勞動的物理活

動的性質與構成所發生的變化』。

這是因為,對價值增值過程而言,重要的在於勞動在資本主義中所采取的社會形式,而不在於該勞動的

具體內容。 因此,將一種具體活動判定為生產性勞動,並不是在商品價值通過市場交換獲得社會認可之前

的生產過程中就能完成的事情,盡管價值的度量標準可能在生產過程中已被預先設定。 問題在於,對勞動

具體活動變遷的過度關注,會給人一種『抽象勞動仿佛是在勞動過程中被執行』的錯覺。 福克斯也傳達了這

種錯覺,他寫道:『當代資本主義中的人,每日耗費大量工作時間,通過無酬的抽象勞動為資本創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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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 1 ] 。
針對這類對馬克思價值理論的解釋,皮茨借鑒邁克爾·海因里希( Michael

 

Heinrich)的觀點,主張抽象

勞動並非能量的一般生理耗費,而是一個『社會中介的範疇』 [ 2 ] 。 這意味著抽象勞動並非一種在耗費上具

有抽象性的特定勞動形式,而是從其具體特殊性中被抽象化的勞動。 這種替代性解釋的優點在於,它將自

治主義馬克思主義者所設定的可度量性危機轉化為一種誤解,因為抽象勞動根本不能在生產過程中被直接

度量。
因此,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者所認定的生產具體過程的近期變化,並未對價值規律構成威脅,因為『資

本主義的特征在於社會中介範疇』,而『這些範疇的存在,無關乎工人使用的是鍵盤還是錘子,是創意還是螺

母螺栓』。 由此可見,正是通過交換過程將具體勞動認定為抽象的社會勞動,才使得勞動具有了生產價值的

屬性。 因此,從這種價值形式理論的視角來看,無論生產中耗費的具體勞動是否為非物質的,也無論該勞動

的產品是『提供一輛汽車、一則病毒式廣告,還是一項品牌戰略』,對該勞動是否為生產性勞動的判定都會

發生。[ 3 ]

六、
 

生產與流通的關係

盡管皮茨的理論闡釋頗具參考價值,但其部分論述暗示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與價值這兩個概念之間存

在一種值得商榷的割裂。 正如他所言:『抽象勞動時間與耗費的具體勞動之間並無必然關聯。 勞動發生的

地點與持續時間皆不構成決定性因素』。 倘若價值的確定僅通過商品交換實現,而與生產過程中投入的勞

動時間多寡無關,那麽價值的決定似乎便完全依賴於市場上的供求關係。 當然,這並不是說皮茨實際上認

同主觀的新古典主義價格價值論,而是要警惕那種對流通環節的過度強調,這種傾向可能導致價值概念與

生產過程中執行具體勞動所耗費的時間相互脫節。
皮茨進主張,他所稱『價值鬥爭理論』能夠為『過度流通主義』的價值闡釋提供必要的修正。 根據此類理

論路徑,『價值決定並「組織」勞動』,因為『衡量對其所衡量的勞動發揮著主動而非被動的作用,並在『價值

生產性勞動』於市場獲得最終確認之前,就預先對其進行了通約』。 在此,皮茨正確地指出了各種勞動過程

正在被衡量的多種方式,以及勞動如何被迫以更長時間、更高效率和生產力進行生產。 依皮茨之見,通過這

種方式,『抽象勞動以預期的方式在勞動過程中獲得了存在』。[ 4 ]

雖然這一澄清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純粹主觀主義的價值觀念,但它與皮茨某些更具流通主義色彩的表

述並不協調,並且未能清楚地說明商品的價值客觀性究竟由什麽構成。 如果遵循以撒·魯賓( Isaak
 

Rubin)
關於生產與流通同等重要的強調,這一問題或許可以得到緩解。 在魯賓看來,要調和馬克思關於『只有在交

換中才能實現從具體勞動形式向抽象勞動的抽象化』的論述,與『價值是在生產中創造的』這一事實之間的

矛盾,可以通過區分『作為社會形式的交換』與『作為資本總再生產過程一個階段的交換』來實現。 魯賓認

為,這樣做使我們能夠看到,『交換不僅是再生產過程中的一個獨立階段,而且給整個再生產過程打上了其

特定的烙印,並代表了社會生產過程的一種特定社會形式』 [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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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對於魯賓而言,商品之間相對的價值關係並不是以一種完全偶然的方式『在每次交換行為本身中

被確定的』,因為這些價值關係『受製於一種確定的規律性,而這種規律性基於生產過程之中』。 這種『確定

的規律性』的源頭,在於生產特定商品所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而這又取決於不斷變化的『勞動生產力的

變動』。 因此,商品的價值是在交換過程中獲得社會確認的,但這種確認本身取決於生產該商品所必需的社

會勞動量。 這也意味著,價值並不以任何實體主義的方式存在於勞動產品之中,因為『價值不像麵包卷是一

種物品,而是一種表現為物的可感屬性的社會關係』;這種關係『是在生產和流通中共同構成的,因此『非此

即彼』的提問方式是毫無意義的』 [ 1 ] 。
因此,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對價值的決定,並不是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某種形式上的、邏輯上的決定關

係,因為這種決定本身並不獨立於價格形式之外,這意味著『價值無法獨立於價格被計算或觀察』;相反,價
值社會形式的內在特質『在現象層面調節著其表現形式』 [ 2 ] 。 因此,雖然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了勞動的

價值構成屬性,但只有通過市場交換,這種社會經驗確認才得以最終完成,因為只有在那時,個體生產者才

會發現,他個人耗費的勞動時間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換句話說,貨幣是價值的『必然表現

形式』這一事實,並不意味著生產中所耗費勞動時間的社會必要平均值對商品價格以及勞動的價值構成性

質沒有決定作用。
因此,生產與流通之間的相互作用關係構成了一個互動過程:不僅生產過程中具體的、私人進行的勞動

被交換的社會形式所塑造,而且市場上對勞動作為價值生產活動的社會確認過程,也受到生產過程中耗費

的具體勞動時間的社會必要平均值的調節。 正是這種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對價值的決定作用,構成了價值客

觀性的基礎,這種客觀性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作為一種無聲的強製形式發揮作用,迫使生產單位不斷提高勞

動生產力。 因此,交換的社會形式是一個『超個體的過程』,它『作為理想的平均……在經濟行為者背後強製

推行自身』,並決定勞動被確認為價值生產性的過程。[ 3 ]

在數字勞動辯論的語境下,這種對價值形式理論視角的闡釋具有明顯的優勢:它避免了對生產過程具

體內容的狹隘
 

關注———正是這種
 

關注導致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者提出非物質勞動理論和價值規律崩潰

論。 另一方面,它也規避了對生產性勞動與非生產性勞動區分的過度僵化應用———那種應用會事先將整個

經濟部門歸類為非生產性的。 相反,它保留了各種活動可能呈現為價值生產性勞動的社會形式的開放性,
從而認真對待了『資本將勞動強加於人類活動越來越多領域這一永無止境的過程』 [ 4 ] 。 最後,通過保持價

值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之間的關聯,它還能避免某些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路徑中的主觀主義傾向,以及對

價值形式理論的過度流通主義解讀。

(一)
 

剝削與生產性勞動

然而,采用價值形式理論路徑的後果之一在於,所有『未通過市場交換實現通約』的勞動活動,都被視為

非生產性勞動。 如果將剝削與生產性勞動的概念掛鉤,那麽正如福克斯所主張的,這也意味著那些未能在

市場上成功交換的勞動產品,其勞動便未曾遭受剝削。 針對這一主張,斯坦霍夫反駁道,福克斯對海因里希

及流通導向進路的那種近乎道德主義的批評是錯誤的。 斯坦霍夫指出,福克斯錯誤地將作為人類能量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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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費形式之抽象勞動的價值概念與剝削概念聯系在了一起,從而忽略了這樣一個情況:剩余勞動的產品未

能在市場上作為價值實現,『並不會改變那些早已在剝削關係中完成的勞動的性質』,而『僅僅意味著價值增

殖的中止』 [ 1 ] 。
因此,剝削的概念與生產性勞動的概念並不重合。 剝削是一個更寬泛的概念,它指代的是所有剩余勞

動被生產者以外的人所占有的情況。 所以,盡管福克斯斷言勞動剝削發生在商品出售之前是正確的,但如

果這些商品無法在市場上出售,且凝結其中的勞動無法通過交換被社會性地確認為生產了價值,這並不意

味著該勞動就沒有遭受剝削。

七、
 

定向廣告空間商品的生產過程

通過考察馬克思關於生產性勞動的一些論述,可以進一步支持對數字媒體使用問題采取價值形式理論

路徑的論點。 正如馬克思在《剩餘價值理論》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中所指出的,如果物質與非物質的

產品及服務皆可采取承載價值的商品形式,且勞動在此形式中的『物化』與其『物質實在性無關』,而關乎一

種『純粹的社會存在方式』,那麽我們就有理由認為:將定向廣告空間概念化為一種非物質、承載價值的商

品,在理論上並不存在障礙。 因此,如果這種商品的創造依賴於數字媒體用戶為生成定向廣告空間所依據

的數據而進行的活動,那麽他們的活動就可以被合理地視為遭受剝削的價值生產性勞動。
有評論者將定向廣告空間類比於出租廣告牌空間以反對該理論化,但實則若出租廣告空間通過勞動增

值、作為商品出售牟利,便屬於資本主義生產過程。 因此,如果出售為廣告目的而重新配置的空間可以被視

為出售商品的行為,同樣也可以認為,投入到該商品生產中的勞動是生產價值的。 廣告牌和在線廣告位之

間的區別在於,由於數字技術的發展,後者能夠基於用戶在線活動生成的數據以及數據科學家對這些數據

的分析,針對個人用戶進行定向。 因此,在我們當代的、以數字為中介的資本主義經濟中,生產、分配和消費

之間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同樣的活動可以由受薪工人和無薪工人交替進行。 因此,我們應當認識到:通
過融入非物質商品的生產過程,那些原本非生產性的活動即便沒有報酬,也已轉變為生產性活動。

重要的是,正如亞歷克西斯·莫賴蒂斯(Alexis
 

Moraitis)與傑克·科普利(Jack
 

Copley)令人信服地論證

的那樣,將特定活動界定為生產性勞動不應被視為永恒不變的,因為『任何具體勞動是否屬於生產領域,是
一個可變且不確定的問題,這取決於其所創造的使用價值是否被商品化』 [ 2 ] 。 流通領域的超市收銀員是否

從事價值生產性勞動,『與其勞動的具體性質無關』,而是取決於所進行的勞動是否『采取了被資本家消費的

使用價值的形式』。 然而,如果收銀員的工作外包自職業中介機構,其勞動便轉變為生產性勞動,因為『盡管

從事的是同樣的具體勞動,收銀員勞動的產品現在由職業中介機構作為商品出售給超市』。
此外,正如伊斯基耶多( Izquierdo)所指出的,由於『同樣的具體勞動可能被視為生產性的或非生產性

的,這取決於它與價值增殖過程的關係』,我們在將貿易、金融、房地產或廣告等整個經濟部門一概視為純粹

非生產性活動時,應當謹慎行事。[ 3 ] 相反,所有經濟部門都可能包含不同比例的生產性勞動與非生產性勞

動。 因此,這里提出的論點並非主張數字媒體領域的所有勞動都具有價值生產性,而是特別指出數字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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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的活動可以被視為價值生產性的,因為他們的活動被整合進了為市場利潤而銷售的商品生產過程。
因此,要分析新型數字中介活動是否具有價值生產性,我們應關注這些活動的結果是否已商品化———

即它們是否采取承載價值商品的社會形式。 就數字媒體使用而言,這無疑是成立的。 這也凸顯了將數字媒

體剝削問題與所謂『數字公地圈地運動』(即數字平臺乃至更廣泛互聯網的私有化與商業化)分析相聯結的

重要性,正是這一進程促成了新型非物質商品、生產過程及無酬生產性勞動得以出現。 重要的是,數字媒體

使用並非在完全自由的網絡空間中作為純粹休閑活動進行,而是通過不同形式的『協議控製』被管理和組織

以成為生產性活動。 因此,我們必須認識到:

『當 Facebook 的員工為數據提取編寫算法代碼,或開發像「點贊」按鈕這樣的協議時,他們實際上是

在進行管理。 他們以這種方式引導用戶行為,使其更有可能創造出可銷售的數據,或生成能吸引其他

用戶註意力的內容,而這些隨後可以通過廣告被商品化』。[ 1 ]

盡管數字媒體的使用不能直接等同於雇傭勞動,但將其簡單地概念化為一種自由且自我表達式的休閑

活動同樣是錯誤的。 這種工作與休閑界限模糊化的趨勢早已被多位批判學者所
 

關注。 因此,在分析休閑活

動和消費文化時,我們應當警惕,不要陷入將休閑描繪為自由的意識形態陷阱。
許多評論家對『數字媒體使用具有價值生產性』這一論點不屑一顧,這或許與一種觀點有關,即認為休

閑時間是未被納入價值增殖過程的人類活動領域。 這種認為數字媒體公司僅僅是在征用『普遍信息公地』
中既存數據的想法,完全忽視了構成這些數據生產基礎的時空性人類活動以及被編程的社會性。 數據並非

可隨意提取的自然生成資源,而是由數字媒體用戶活動所生產的事物,數字媒體企業則確保行為留下的痕

跡能夠被價值化。
總而言之,本文的核心論點是:當前基於數字技術發展的價值創造與剝削形態變革,應促使我們更深入

地探究生產、流通與消費領域之間日益滲透的邊界,以及在當代資本主義中究竟何者構成承載價值的商品。
這是必要的,因為若將生產 / 流通、生產性 / 非生產性二元對立過於僵化地套用於不同的商品化過程,可能會

忽視資本如何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利用數字技術創造價值,以及由此可能催生的新型生產過程與無酬生產性

勞動。

八、
 

結語

本文通過對有關免費數字勞動論爭的六種不同立場進行分類、分析和問題化,為數字勞動爭議做出了

貢獻。 文中嘗試綜合這些不同立場中最具說服力的論點,構建出一種將數字媒體使用視為生產性勞動形式

的連貫理論。 本文的一個核心觀點是:對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路徑的批判清楚地表明,我們在從『勞動的物

質基礎』的變化中推斷關於資本主義社會形式的結論時,應當小心謹慎。 因此,我們應避免該路徑中某些有

問題的理論包袱,特別是對社會形式的忽視以及對勞動相對於資本自主性的過度樂觀強調。 將數字媒體使

用理論化為生產性勞動形式的關鍵,不在於該活動是物質還是非物質的,而在於它是否作為資本主義生產

過程的一部分而進行。 在這個過程中,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相分離,其剩余勞動被占有以生產商品,而這些商

品的價值通過市場交換得以實現。 然而,與福克斯不同,這種理論化並不意味著所有人類活動都生產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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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那些創造出承載價值且可銷售商品的勞動,才能被視為被資本剝削的價值生產性勞動。
盡管如此,我們也應承認,技術發展可以構成人類社會互動具體內容所采取的社會形式發生變化的可

能性條件,從而使原本不生產價值的活動轉變為被資本剝削的價值生產性勞動形式。 因此,我們應特別關

注當代資本主義中社會生活日益商品化所帶來的變革,藉此,先前非生產性的活動被轉化為了無酬的價值

生產性勞動。
社會工廠概念雖對揭示無酬生產性勞動具有分析價值,但福克斯對生產性勞動的泛化闡釋、自治主義

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規律崩潰論,均需高度質疑。 當下無需過度樂觀數字技術潛力,而應秉持『共產主義悲觀

主義』,揭示闡述共產主義前景的現實限製。 只有通過分析這些約束,而非將其誇大為無處不在,我們才可

能找到鬥爭與組織的方式,以抵製資本將全部社會生活商品化並統攝於價值積累強製之下的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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